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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角下的海洋环境责任
强制保险制度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对我国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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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属于瑞士越洋钻探公司( Transocean) 所有，事故发生时英国石油公司( BP) 租赁了这个平台。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渐频繁的海上石油勘探、开采、运输活动使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频频发生，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2010 年 4 月，位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
线”钻井平台发生原油泄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和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而相关单
位并未投保针对性较强的足额商业保险，充分暴露了当事国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缺陷。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对我国海洋环境责任
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毋庸置疑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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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蕴藏着极其丰
富的资源能源。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
但是，日益频繁的海上石油勘探开采和繁忙的
海上石油运输，使得海洋环境污染事件随之增
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环境风险。屡屡发生的
石油泄漏污染海洋事件，对海洋生态及人类生
存环境都造成了恶劣影响。2011 年 6 月初发生
的渤海湾“蓬莱 19 － 3”油田溢油事故，也再度向
我们敲响了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警钟。我国的
现实国情及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性，决定了海洋
环境责任保险最终必须实行强制保险。

一、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的
损害后果及其暴露的问题

2010 年 4 月 20 日晚，位于美国墨西哥湾路
易斯安那州威尼斯东南大约 82 公里处的“深水
地平线”( Deepwater Horizon) 钻井平台①发生爆
炸并引发大火，致 7 人重伤、11 人死亡，大约 36
小时后沉入墨西哥湾。钻井平台底部油井自 4
月 24 日起漏油不止，此后漏油点接连出现，大
量原油不断从平台的裂缝处涌出，每天泄漏原
油 5 000 多桶，堵漏工作难度极大。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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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仅 4 月 29 日浮油面积接
近 8 000 平方千米，至 4 月 30 日已达约 9 900 平
方千米，原油泄漏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最
初的预期。此次钻井平台事故漏油持续两个多
月，近 440 万桶原油流入墨西哥湾，油污形成
5 180平方千米的污染区。① 此次原油泄漏事件
演变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污染灾难，美
国政府把墨西哥湾漏油危机列为国家级灾害。
奥巴马总统在路易斯安那州视察墨西哥湾原油
泄漏灾情时也表示，这次原油泄漏可能造成前
所未有的环境灾难。

1. 1 后果: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损失巨大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发生后，受污染地
区的经济、生态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等问题都
受到严重影响。在墨西哥湾沿海地区的 51 个
钻井平台中有 29 个深水平台位于水面 6 000 英
尺( 约 1 800 米) 以下，“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
是其中之一。墨西哥湾每天的原油产量高达
170 万桶，占美国国内原油总产量的 30%。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墨西哥湾成为世界石油
工业最新装备和复杂技术的试验场，国际上较
大的石油公司在此就钻井平台的规模、可达到
的深度以及产量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目前，
墨西哥湾沿海地区普遍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水
下无人设备等先进技术，部分石油公司使用浮
动打井机的钻井深度甚至可达水下 3 000 多米，
而且可以进行远程实时遥控操作。尽管该地区
使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技术，石油开
采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但开采风险并未减弱，
设备一旦发生故障，产生的问题往往很难解决。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发生后，美国宣布暂停
在其水域内深、浅海的勘探开发。美国能源部
情报局公布的月度短期展望报告显示，暂停深
海石油钻探预计将使美国该年度的原油产量减
少 240 万桶，2011 年的产量也会因此而减少
2 500万桶。美国雷蒙德詹姆斯 ( Raymond
James) 投资公司的分析师莫尔查诺夫 ( Pavel
Molchanov) 估计，造成此次原油泄漏的英国石油
公司将因此而支付民事赔偿和刑事罚款共计

629亿美元。事故发生后，在路易斯安那州已有
超过 100 起针对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出租
方瑞士越洋钻探公司以及施工方美国哈利伯顿
公司的诉讼。根据美国 1990 年颁布的《石油污
染法》，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与墨西哥湾有
关的渔业、旅游、能源、航运等直接及间接损失，
据统计，这些行业每年的经济产值约为 2 340 亿
美元。③ 另外，多家与英国石油公司 ( BP) 有业
务合作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他们或是业务开
展受阻，或是股价大幅缩水，同样遭受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地经
济，还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生态稳定性提出
了严峻挑战。墨西哥湾拥有 95%的美国渔业资
源，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这次事故中共有 600 多个物种受到污染的影
响，其中蠵龟、西印度海牛和褐鹈鹕 3 种珍稀动
物的处境更是令人担忧。④ 泄漏的原油使这个
海产丰富的海域被迫彻底关闭，美国沿海各州
的土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著名的密
西西比河也受到波及。泄漏原油被强烈的海风
吹送到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密西西比河入海
口，对密西西比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此次受到污染的海域处于陆地和海
洋的交界处，根据卫星图像显示，墨西哥湾原油
泄漏形成的油污带进入了墨西哥湾南部的海洋
环流，在洋流的带动下，受到原油污染的海域面
积不断扩大，使更多区域的海洋生物、海洋水
体、大气、地质等方面受到影响。漏油事故对当
地渔业的危害也十分大。养殖网箱受到泄漏原
油的污染后很难清洁，必须更换以彻底消除污
染。经济鱼类、贝类等海洋生物体内的脂肪会
吸附泄漏原油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食用受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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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海产品将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威胁。
泄漏的原油对海岸线附近海域和沙滩的污

染，对依靠海滨浴场、沙滩发展的旅游业产生了
直接的消极影响。虽然海水本身具备一定的自
净能力，但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的规模过大，
已经远远超过了海水的自净能力，因此，对污染
区域油污的清理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墨
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对当地海洋生态产生的影
响，恐怕至少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才能消除，其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难以估量。

1. 2 问题: 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缺失，巨额赔偿
难着落

海上石油勘探、开采、运输等活动，均具有
巨大的环境风险，当事人难以独立承担由此导
致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商业保险是
转移与分散该巨大风险的最佳途径。然而，墨
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并未投保
足额足量的、针对性较强的商业保险。石油开
采商所投保险的金额与事故实际损失额相比，
不仅差距巨大，而且仅有的一些保险项目的责
任范围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这不仅不利于科
学地分散风险，也充分暴露了当事国在石油开
采中存在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缺陷。①

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和瑞士越洋钻
探公司等责任方面临巨额赔偿。由于各方对责
任承担的主体存在争议，互相推卸责任，承保这
一钻井平台项目的保险商也被牵扯至司法诉讼
中。总部设在百慕大哈密尔顿的保险公司卡特
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atlin Group Ltd. ) 在一份
声明中称，墨西哥原油泄漏事件很可能成为自
1988年帕帕阿尔法石油平台发生大火以来最大
的能源市场保险损失。② 伦敦劳合社 ( Lloyd’s
of London) 和其他一些保险商为瑞士越洋钻探
公司承保了价值 7 亿美元的保单，③即使承保的
保险商全额理赔 7 亿美元，也只是杯水车薪，远
远不足以弥补原油泄漏事故造成的上百亿的巨
额损失。事故发生后，伦敦劳合社已向位于美
国休斯敦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
法院驳回英国石油公司向瑞士越洋钻探公司提

起的索赔要求。根据法院文件，伦敦劳合社等
声称，他们向瑞士越洋钻探公司提供的保单不
包括油井泄漏导致环境破坏方面的责任。伦敦
劳合社主张其与瑞士远洋钻探公司的保险合同
只将保险责任限定在“源于地表或水面”的污
染。伦敦劳合社认为，鉴于石油泄露的源头“来
自水面以下，而且来自英国石油公司的油井，因
此这些责任不在附加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内”。

虽然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就相关保险的赔付
问题仍存在争议，但该事件涉及的巨额赔付无
疑对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各国的保险商都意识到深水钻井的风险比
保险模型所预测的数值要大得多，可能造成的
破坏也要大得多，为了平衡收益，保险商们纷纷
提高了该领域保险产品的价格。伦敦劳合社首
席执行官理查德·沃德( Richard Ward) 认为，这
场灾难必将极大地改变各保险公司判断墨西哥
湾各种风险的方式。为了弥补与原油泄漏相关
的各种索赔，伦敦劳合社预计将保险费率提高
50%。④ 这使深水钻井的作业方、承包方、深水
钻井作业所涉及的设备、服务的供应商以及辅
助船舶的供应商等都面临保费增长的压力。

世界上每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都会推进安
全标准的完善与升级。1989 年，“埃克森—瓦尔
迪兹”号发生触礁事故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
规定，所有运输原油的船舶必须是双层船壳，以
提高安全性; 1988 年，英国北海帕帕阿尔法事件
造成了 8. 5 亿美元的损失，事故发生后相关法
律法规对钻井平台的设计标准重新进行认定，
要求钻井平台的生活区与空气分离装置必须分
开，保障了钻井平台上工作人员的安全。因此，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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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法律制度。这不啻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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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升兰: “劳合社等保险商因漏油事件陷入巨额赔付”，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0 年 6 月 13 日。

朴成奎: “墨西哥湾漏油未吓退英最大保险伦敦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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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必然产生
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会加速海洋环境责任保
险提供商对风险控制体系的变革。达信
( Marsh) 保险经纪公司能源业务全球主管詹姆
斯·R. 皮尔斯( James R. Pierce) 表示，越来越
多的保险公司将建立起具有石油天然气知识背
景的工程师团队，以甄别个体风险间的差异，提
供个性化服务。该公司的另外一位能源业务主
管伯特·奥尔森( Bertil Olsson) 称，市场已经有
了变化，而且显然对控制深水钻井风险更严格
了一些。① 因此，可以认为，墨西哥湾原油泄漏
事件在造成巨大经济及生态损失的同时，也极
大地提高了保险商及相关企业对环境责任保险
的认知度，促进了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专业化
进程，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二、我国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现状
与阻却因素的审视

我国多年来一直未能建立起完整的海洋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只在部分法律法规中规定
了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在实际运营中，由于保
险费率偏高、赔付率过低等原因，投保者的积
极性并不高，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发展十分
缓慢。

2. 1 立法及实践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蓝色经济及海洋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海上能源运输日趋活跃，海上开采活动
日益频繁。目前，我国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
石油进口国，2011 年进口石油量达 2. 537 8 亿
吨，其 90%是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的;我国沿
海近岸实际开采油田 30 多处( 图 1) ，每处都有
多口油气井在作业。

海洋产业的开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增加了海洋污染事故的发生概率。海洋污
染具有事故的突发性和损害的严重性等特点，
一般应当使用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风险。对
海洋环境污染此类十分重大的事故建立完善

图 1 我国沿海近岸油田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战略网。

的保险体系，难以离开相应法律制度的支持。
然而，我国目前只有极少法律法规对环境责任
保险作出了概括性规定，②其中直接涉及海洋
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仅限于海洋石油勘探和
油污损害赔偿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第 28 条第 2 款规定: “载运 2 000 吨以
上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
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书。”第 6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
事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
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建立船舶
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二是 1983
年国务院公布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第 9 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作
业者应具有有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
他财务保证。”上述法律法规中对环境污染民
事赔偿责任的规定，虽然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
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受经济发展水
平、环境保护意识、保险公司规模与实力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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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朴成奎: “墨西哥湾漏油未吓退英最大保险伦敦劳合
社”，环球网，2010 年 7 月 8 日。

《民法通则》第 124 条规定: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
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素的制约，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并未得到
广泛实施，实质意义上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
度尚未建立。

在保险实务中，目前，我国保险机构对石
油、石化及海洋运输企业承保的海洋环境责任
保险缺乏针对性较强的产品。普通环境责任保
险是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基础。就普通环境责
任保险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在部
分地区推行保险公司与当地环保部门合作的运
作模式，提供相应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大连
是最早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1991 年开始正式
运作，后来，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
展。但总体情况是，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开展
的范围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保险规模十分有
限，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量连年
下降，该项业务在个别城市甚至因无企业投保
而处于停顿状态。2007 年 12 月，国家环保总局
和保监会联合下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
作的指导意见》，按“政府推动，市场运作; 突出
重点，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湖南、江苏、湖北、上
海等省市开展试点。① 2010 年 6 月 5 日，苏州
66家化工、印染等高危风险型企业与太平洋财
险、人保财险、三星财险和大地财险签订环境责
任保险合同，保障金额 1. 32 亿元，这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环境责任保险项目。

总体看来，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缓慢，
海洋环境责任保险更是举步维艰，海洋环境责
任保险立法滞后。

2. 2 我国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阻却因素

海洋环境责任保险是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殊
类型，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无疑受制于环
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同时，它也具有自身的特
殊性。

第一，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不健全，未设
强制性规定，投保人缺乏投保主动性。我国现行
《保险法》中没有直接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条
款，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环境责任保险的规定
也稀少而不成体系。环境责任保险目前被习惯
地归属于公众责任险范畴，调整环境责任保险

法律关系时，只能适用《保险法》关于责任保险
的一般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保险机构对该
业务的经营实质上采取的是自愿性商业保险的
方式。因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事故通常具有突发
性、巨灾性的特点，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目标应
当是分散、转移风险，确保环境侵权事故受害人
得到及时、有效、合理的赔偿，确保受污染的环
境得到及时治理，减少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
压力。然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国家在污
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样缺乏可操作
性，加之执法不严，缺乏针对排污者的严格监督
机制，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企业很少承担应负
的赔偿责任，导致最终污染环境的绝大部分赔
偿和治理责任是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其实质结
果是:环境污染事故造孽子孙后代，最终损害后
果由全社会买单。这会导致企业的“搭便车”心
态，使其对投保环境责任保险持消极观望态度，
进一步降低其投保意愿。

第二，偏高的保费率与过低的赔付率不协
调，投保人投保积极性低下。由于环境责任保险
投保人数稀少，无法形成一定的规模，“大数法
则”无法在此领域发挥作用。据悉，我国仅有的
少量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
低费率为 2. 2%，最高为 8%，较其他险种只有千
分之几的费率高出好几倍。② 在赔付率本来就
很低的情况下，过高的保险费率又加重了企业
的负担，进一步抑制了企业投保的积极性。以
20世纪末我国开展的环境责任保险实践为例，
大连市 1991—1995 年的赔付率只有 5. 7%，沈
阳市 1993—1995 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
内其他险种的赔付率。③ 以承运人责任保险产
品为例，在主险保额为 20 万元的承运人责任险
中，附加清污费用责任险的限额在宁波市为 4
万—5 万元，浙江省为 2 万元。低额的赔付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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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轲: “环境污染责任险缺位”，《21 世纪经济报道》，2010
年 6 月 17 日。

张墨: “关于构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思考”，2006
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6 年 9 月。

李华: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
建”，《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



难以补偿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另
外，我国目前仅将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
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保险责任的范围
十分狭窄。在实践中，环境侵权事故不仅包括
工厂爆炸、石油泄漏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还
包括累积性环境污染事故。污染物在环境中的
累积，到达一定程度时也会对第三人造成人身
或财产损害，而且现实中累积性环境污染事故
出现的频率及其造成的损失额，要比突发性环
境污染事故大得多，但却不在保险公司的承保
范围之内。过低的保险赔付率、偏高的保费率
以及保险险种数量少，直接影响了投保者的积
极性，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

第三，环境污染损失评估体系不健全，损害
赔偿数额的确定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保险人
对环境责任保险望而却步。保险公司作为市场
经济中的普通经济实体，自然以追求利润最大
化为经营目的。环境污染损失评估的专业性
强，评估程序十分复杂。实践中，我国目前的环
境污染损失评估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具有较高
社会公信力的环境污染事故损害评估专业性机
构。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其损失评估难度
大，费用高。按照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
规则，如发生环境侵权诉讼，将由保险公司就理
赔数额大小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来，保险公
司又需要负担高额的污染损失评估成本，这可
能导致保险公司最初的收益被抵消，使其难以
维持正常经营。

第四，保险机构缺乏针对性较强的海洋环
境责任保险产品。陆域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尚
存在这么大的难度，对于作业环境恶劣、风险更
大的海洋来说，环境责任保险就更难以开展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主体以追求
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保险公司按照市场规
律及商业保险经营方式承保环境责任保险险
种。如果既无经济利益驱动，又无国家明确具
体的强制性保险法律规制时，环境污染当事人
并不会主动投保环境责任保险，保险公司自然
也不会自愿铤而走险，主动踏入高风险的保险
领域，这将导致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真正目的

无法实现。

三、建立我国海洋环境责任强制
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对我国海洋环
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具有较大的警
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通过立法加大对环境污染事故
的处罚力度，严防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美
国 1990 年颁布的《石油污染法》规定，海洋环境
污染事故的责任范围包括与受污染地区有关的
渔业、旅游、能源、航运等方面的直接及间接损
失。我国目前防止和应对油污事故方面的立
法，主要是 1999 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和
2006 年颁布实施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
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以及《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不
仅没有对海洋溢油事故责任进行明确界定，也
没有确定对受害人群赔偿的规则，而且在环境
污染事故责任特别是在经济责任的承担方面，
大都作了些原则性规定，责任主体应当赔偿的
数额特别低。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91 条
规定: “对违反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
单位，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罚款数额
按照直接损失的 30%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 30
万元。”同是海洋漏油事件，美国对英国石油公
司的处理是罚款百亿美元。从实际发生的海洋
环境污染事故可见，30 万元的赔偿上限与海洋
环境污染事故可能造成的实际损失相比，相距
甚远。

制度环境是行为人选择行为方式的主要参
考依据。世界上没有天然的守法者。① 当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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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渤海湾“蓬莱 19 － 3”油田钻井平台溢油事故的主要
责任人———康菲公司，是美国第三大石油公司。康菲公司在其母
国从事同样的石油开采作业能够谨小慎微，履行各项社会责任，在
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和监管体制下，则反应迟钝，巧言推诿，处理
拖沓，判若两人，并未显现出与其跨国公司相称的责任意识，真可
谓“橘生淮北则为枳”。这一事实是证明该结论正确性的现实证
据。



守社会公德、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但不会
受到法律应有的、甚至是加重的惩罚，甚至还能
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时，当事人对法律和监管必
然会不屑一顾。法律设定惩罚性经济责任的目
的在于对相关责任人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使其
谨慎从事，能够顾及到可能产生的赔偿额度，从
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运营中的环境风险，
这对于防止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具有积极
意义。我国目前立法中过低的赔偿额规定不仅
起不到这个作用，反而会使企业故意降低安全
投入成本，导致环境风险的增加。因此，我国在
相关立法中必须加大对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处
罚力度，并建立以强制性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
责任保险为辅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敦促
相关企业降低、分散环境风险，减少政府财政为
此支出额外的费用。

第二，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加快海洋环境
责任保险的国际化脚步，开发海洋环境责任保
险新产品，全面提高我国保险机构的承保能力。
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具有复杂性、长尾性等特点，
特别是海洋原油泄漏事故，一旦发生，所需要的
恢复成本非常高。因此我国必须建立环境责任
保险制度，对海洋石油开采这种高风险行业采
取强制保险，以分散企业、社会的环境风险。近
年来，尽管我国海上石油开采活动日益频繁，但
相对应的保险制度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国内
保险商对承保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不仅经营意愿
不足，而且承保能力也十分有限。虽然墨西哥
湾原油泄漏事件后我国国内石油企业也提高了
警惕，①目前，国内几家主要保险公司为其上游
勘探开发领域的作业提供了共约六七千万美元
的保险金额，但从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我们
可以看出，这个数目对于弥补实践中可能发生
的损害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
积极开放保险市场，准许，吸引有实力、有经验、
信誉度较高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的海洋环
境责任保险市场，在国内开展海洋环境责任保
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则应当在全面提高承保
能力的同时，积极开发创新适销对路的海洋环
境责任保险产品，满足保险市场需求，实现海洋

环境责任保险市场的供求平衡，加快海洋环境
责任保险的发展进程。

第三，完善环境责任保险法规体系，建立海
洋环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我国现行立法对环
境污染责任的承担虽然作出了一些明确的规
定，但目前可援引的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
护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从
总体上来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环境责任保险
法律法规体系，缺乏专门的、针对性较强的环境
责任保险法律规范。

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环境责任保险制
度的下位制度。要建立与完善海洋环境责任保
险制度体系，首先必须完善与环境责任保险密
切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应当在环境侵权损害
赔偿立法中设立环境责任保险条款，待条件成
熟时再制定专门的法律，使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相互补充、配合，形成环境损害赔偿的完整体
系。其次，鉴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环境责任
保险多为原则性规定，很少涉及具体的操作规
程，相关机构在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立法时，应对
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评估，进一步发展并
完善环境污染责任立法。再次，环境责任保险
制度自然当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以保险法、侵
权责任法、民法、公司法、税法及行政法等法律
制度为必要补充，应当是一个全面、严密且协调
一致的有机整体。在环境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
中，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责任保险的基本原则
和主要规则，保险法为环境责任保险提供具体
的操作技术规范，侵权责任法负责环境侵权行
为和承担责任主体的认定，公司法对相关企业
参加环境责任保险进行强制或鼓励，税法以一
定的优惠政策鼓励相关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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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我国海上石油勘探的主力，于
2010 年 5 月底完成了对钻井、完井、固井作业的井控专项检查，对
防止井喷的程序和设备进行全面评估，确保设备和程序可靠有效，
同时还重新梳理了石油公司、钻井平台( 船) 提供公司和第三方专
业服务公司的合同、保险和其他法律关系。



险，行政法律法规对环境责任保险的相关主体
进行监督和管理。上述的种种部门法，互相补
充、互相配合，形成完整的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因此，必须对各部门法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
全面的调整，以使环保法律法规体系的内部协
调统一。最后，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也
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环境责任保险的监督管理规则，以保证环
境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

从性质上分析，责任保险一般都有一定的
公益性和强制性，并且这两种特性是相辅相成
的，海洋环境责任保险更是如此。因为海洋环
境污染事故侵害的不仅是诸如海上养殖业者之
类的个体权益，更多的是侵害全社会的公众利
益。经济人假设的原理告诉我们，在我国目前
尚未建立完整、严格的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制度
条件下，相关企业不会自觉自愿地去投资购买
环境责任保险，因而在当前国情下，我国的海洋
环境责任保险必须走强制保险之路。

第四，充分发挥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
积极作用，强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和执
法力度。墨西哥湾发生严重原油泄漏后，美国
政府并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遏制原油的泄漏和
浮油的扩散，对事故的处理显得十分滞后。这
表明美国政府对此类行业缺乏充足、有效的监
控和治理措施。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借鉴美国
政府在处理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中的经验和
教训，面对此类突发性海洋污染事件时，充分发
挥自己的行政立法、监管及执法作用。

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
家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设立质量，也离不
开各级政府行政法规和规章的配合。在我国
现行立法体制下，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离不开
相应的多层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在目前
条件下，需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建立环境责任强
制保险基本制度，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强制保
险条例，以多层次立法的形式，强制规定某类
企业必须参加包括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在内的
环境责任保险，对环境侵权者构成足够的压
力，在加快整个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脚

步的同时，促进海洋环境责任保险的开展。一
项法律制度无论制定得多么尽善尽美，如果不
能得到彻底地执行，最终也是一纸空文。只有
执行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因此，加大政
府对海上石油开采活动的监管力度，提高执法
水平，明确政府内部各部门的执法层级和执法
范围，克服“多龙治海，多头监管，大家都管，大
家都不管”①的体制性弊端，协调政府各部门在
环境执法中的关系和职责、提高整个环境行政
执法和司法的水平，保证对法律法规的严格执
行。涉海行政部门必须对海上石油勘探开采
市场秩序和企业的业务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
管理，尤其应当加大对跨国公司和背后国有垄
断巨头的监管力度，力争从源头上减少、避免
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另外，在管理政策
上，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污染物排放
标准体系的建立，提高海域油气开采的环境管
理能力，对于正常生产排放的油气也实行严格
的总量控制管理。对于海上突发事件，制定相
对应的应急处理法规制度，构建专业性的事故
应急体系，从法律层面为环境污染事故应急体
系提供制度保证，明确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保障环境污染事故抢救体制的顺利运行。
一旦事故发生，力保及时制定防治方案，积极
应对，在最佳的抢救期内投入全力抢险救灾，
确保将突发性海洋污染事件的损害降到最低
限度。

四、结 语

海上油田勘探开采是需要巨大投资、具有
巨大风险的商业活动。2011 年 6 月，当全世界
的目光仍在凝视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为海
上石油勘探、开采、运输带来的海洋环境污染风
险与损害惊叹不已之时，我国渤海湾“蓬莱 19 －
3”油田钻井平台发生溢油事故。这不仅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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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我国涉海行政管理部门大致有国家海洋局、交通部
海事局、国家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渔业局等。一个经常性的结果
是:对有利的事谁都管，无利的事则谁都不愿管，相互卸责。



一出牵动国人神经的海洋环境污染“连续剧”，
至今并未完全结束的溢油事故，更引发了人们
对海洋环境污染灾难的担忧和对海洋环境责任
保险的期盼。中美两国海域的两起海上石油开
采事故几乎发生在同一年度内，其性质是一样
的。虽然墨西哥湾原油泄漏的数量大于渤海
湾，但渤海湾原油泄漏造成的环境损害却远远
大于墨西哥湾。尤为耐人回味的是，两起漏油
事故发生之后所产生的责任承担方面“故事”却
大相径庭。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的损害
责任承担，有一定数量的环境责任保险保障，我
国渤海湾溢油事故损害责任的承担却距离环境
责任保险十分遥远。

诚然，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并不
能杜绝、消除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但它却可以分
散、消化海洋环境污染风险，可以将全社会为海
洋环境污染事故损害侵权责任买单，转变为由
众多的通过海洋这一载体获取经济利益或其他
利益者集体买单。笔者以为，只有通过建立海
洋环境污染赔偿法律制度，才能使制造海洋环
境污染者承担足够清污和赔偿损失的民事侵权
责任，才能最终使我国海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成为分散海洋商业活动风险，提高海洋灾害处
理能力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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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rspective of Law: Build up Marine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surance System

———Enlightenment for Our Marine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surance
System by Oil Spill at Mexican Bay

WANG Yeying1 REN Yishun1

(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ver prosperous off shore oil prospect，ex-
plor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heightened the frequencie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exerting nasty impact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pril 2010，drilling platform“Deep Water Hori-
zon”，situated at Mexican Bay，U． S． A was infested with oil spill，resulting in unprecedented environmental
disaster and inestimable economic loss． Unfortunately，the concerned agency did not take out relevant and ade-
quate commercial insurance，fully revealing the insufficiency on the part of the concerned countries in the wa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surance． China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perfect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
surance system． Oil spill accident at Mexican Bay is indisputably allertive for us to make it the first priority to
built up and perfect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surance legal system．
Key words: marine environmental obligatory insurance; oil spill at Mexican Ba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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